
 

 

 

    第一章    危险化学品基础知识 

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

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 

1， 爆炸品 

爆炸品指在外界作用下（如受热、摩擦、撞击等）能发出剧烈的化学反应，瞬间 

产生大量气体和热量，是周围的压力急剧上升，发生爆炸，对周围环境、设备 

人员造成破坏和伤害的物品。爆炸品在国家标准中分为 5 项，其中有三项包含危险化学品。 

    

   第一项：具有整体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第三项：具有燃烧危险和较小爆炸危险的物质和物品。 

   第四项：无重大危险的爆炸物质和物品。 

 

   主要特性： 

   爆炸性强。爆炸品都具有化学不稳定性，在一定外因作用下，能以极快的速度发生猛烈

的化学反应，产生的大量能量在短时间内无法逸散出去，致使周围的温度迅速升高并产生巨

大的压力面引起爆炸。 

 

   敏感度高。各种爆炸化学品的化学组成和结构，决定物质本身的爆炸性，而爆炸的难易

程度取决于物质本身的敏感度。敏感度越高的物质越容易爆炸。 

 

 2,，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 

指压缩的、液化的或加压溶解的气体。一般存储在加压容器中。在钢瓶中处于气体状

态的气体称为压缩气体，处于液体状态的气体称为液体气体。分为三项： 

第一项：易燃气体。极易燃燃。也有一定的毒性。如氨气、一氧化碳、氢气等。 

第二项：不然气体。本身不燃烧，但是有的有助燃作用。一般无毒，但是容易使人产

生窒息。如氧气、氮气、二氧化碳等。 

第三项：有毒气体。毒性很强，易引起中毒，甚至死亡。图氯气、氨气、光气、硫化

氢等。 

主要特性： 

易燃烧爆炸。易燃气体的主要危险特性就是易燃易爆。有些气体的爆炸范围比较大，

如氢气、一氧化碳的爆炸极限的范围分别为 4.1%--74.2%、12.5%--74%。这类物品当受热、

撞击或强烈震动时，由于充装容器为压力容器，受热、受撞击或剧烈震动时，容器内压力急

剧增大，致使容器破裂，物质泄漏、爆炸等。 

易扩散。压力气体和液化气体非常容易扩散。比空气轻的气体在空气中可以无限制地

扩散，易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比空气中的气体扩散后，往往在地表、沟渠、隧道、厂

房死角等处，长时间不散，遇火源发生燃烧或爆炸。 

易膨胀。压缩气体和压缩液体一般是通过加压降温后存储在密闭的容器中，如钢瓶等。

受到光照或受热后，气体易膨胀产生较大的压力，当压力超过容器的耐压强度时就会造成爆

炸的事故。 

有腐蚀毒害性。主要是以下含氢、硫元素的气体具有腐蚀作用。如氢、氨、硫化氢等

都能腐蚀设备，严重时可导致设备裂缝、漏气。对这类气体的容器，要采取一定的防腐措施，

要定期检验其耐压强度，以防万一。 



 

 

3，易燃液体 

是指易燃的液体、液体混合物，在常温下是液体，但是易挥发，其蒸气与空气混合能

形成爆炸性混合物。化工行业中，很多溶剂都是易燃体。按照闪点大小分成三项： 

第一项：低闪点液体，即闪点低于-18℃的液体，如乙醛、丙酮等。 

第二项：中闪点液体，即闪点在-18℃<23℃的液体，如苯、甲醛等。 

第三项：高闪点液体，即闪点在 23℃以上的液体，如环辛烷、氯苯等。 

 

主要特性： 

1， 易挥发。易燃液体的沸点一般都很低，很容易挥发出易燃蒸汽，其挥发的

蒸汽在空气中达到一定的浓度后遇火源燃烧爆炸。 

2， 易流动。易燃液体的年度一般都很小，流动扩散性都比较大，一旦燃烧，

有蔓延和扩大火灾的危险。易燃液体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若出现跑冒滴

漏现象，会发出的蒸汽或流出的液体很快向四周扩散，与空气形成爆炸混

合物，增加了燃烧爆炸的危险性。 

3， 毒害性。易燃液体大多本身（或蒸汽）具有毒害性。对人体有毒性作用 

4，易燃固体。助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 

    这类物品易于引起火灾，按它的燃烧特性分为 3 项： 

    第一项：易燃固体。指然点低，对热、撞击、摩擦敏感，易被外部火源点燃，迅速燃烧，

能散 发有毒烟雾或有毒气体的固体。如红磷、硫磺等。 

主要特性： 

易点燃。易燃固体常温下是固体，但着火点都比较低，一般都在 300℃以下。 

遇酸、氧化剂易燃易爆。绝大多数易燃固体与酸、氧化剂接触，尤其是与强氧化剂接触

时，能够立即引起着火或爆炸。 

本身或燃烧产物有毒。很多易燃固体本身具有毒害性，火燃烧后产生有毒物质。 

自然性。一些易燃固体的自燃点也很低，当温度达到自燃点，在积热不散时，及时没有

火源也能引起燃烧。 

易燃固体按照燃点的高低、易燃性的大小可分为两类：一级易燃固体和二级易燃固体。

一级易燃固体的燃点和自然点较低，容易燃烧爆炸，燃烧速度快，燃烧产毒性大；二级易燃

固体的燃烧性比一级依然固体差一些，燃烧速度慢，有的燃烧产毒性也小些。 

第 2 项：自燃物品。指直燃点低，在空气中易于发生氧化反应放出热量，而自行燃烧的

物品。如黄磷，三氧化钛等。 

主要特性：遇空气自燃。自燃物品大部分非常活泼，具有极强的还原性，接触空气中的

氧时会产生大量的热，达到自燃点而着火，爆炸。 

根据自燃物品发出自燃的难易程度，自燃物品可分为两类，一级自燃物品、二级自燃物

品。 

第 3 项：遇湿易燃物品。指遇水或受潮时，发生剧烈反应，放出大量易燃气体和热量的

物品，有的不需要火，就能燃烧或爆炸，如金属钠、氰化钾等。 

主要特性： 

遇水易燃。这是这类物质的共性。 

遇氧化剂、酸着火易爆炸。这种反应比遇水的反应更加剧烈，危害性更大。 

遇湿易燃物品可分为两个危险级别：一级遇湿易燃物品、二级遇湿易燃物品。 

 

5， 氧化剂和有机过氧化物 

这类物品具有强氧化性，易引起燃烧、爆炸，按其组成分为 2 项。 



 

 

第一项：氧化剂 

指具有强氧化性，易分解放出氧和热量的物质，对热、震动和摩擦比较敏感。如氯酸铵、高

锰酸钾等。 

主要特性：有强烈的氧化性；受热、撞击易分解；可燃；遇酸、水、弱氧化剂分解；有

腐蚀毒害性。 

第 2 项：有机过氧化物 

指分子结构中含有过氧键的有机物，其本身是易燃易爆、极易分解，对热、震动和摩擦

极为敏感。如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甲乙酮。 

主要特性：分解易爆炸；易燃；伤害性。 

6， 毒害品 

指进入人（动物）机体后，积累达到一定的量能与体液和组织发生生物化学作用或生物 

物理作用，扰乱或破坏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持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

的物品。如各种氰化物、砷化物、化学农药等等。 

   大多数毒害品遇酸、受热分解释放出有毒气体或烟雾。其中有机毒害品具有 可燃性，遇

明火、热源与氧化剂会着火爆炸，同时放出有毒气体。液态毒害品还易于挥发、渗漏和污染

环境。 

   毒害品按其毒性大小分为一级毒害品（剧毒品）、二级毒害品（有毒品）。 

   根据毒害品的化学组成，毒害品还可以分成无机毒害品和有机毒害品两大类。 

   根据储运中毒危险程度，将毒害品包装划分为三个类别：一类，二类，三类。 

   主要特性： 

   溶解性。毒害品在水中溶解性越大，毒害性越大。因为易于在水中溶解的物品，更容易

被人体吸收而引起中毒。 

   挥发性和分散性。毒物易挥发，在空气中的浓度就越大，其毒性就越大，已发生中毒。

颗粒越小，分散性越好，悬浮在空气中，更易被吸入人体而中毒。 

   可燃毒害品的危险特性除了毒害性外，还具有火灾危险性，主要表现在遇湿易燃；氧化

性；易燃易爆。 

7， 放射性物品 

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确定的管理范围，放射性物品不属于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的范畴。 

8， 腐蚀性 

指能灼伤人体组织并对金属等物品造成损伤的固体或液体。这类物质按化学性质分为三 

项： 

第一项：酸性腐蚀品，如硫酸、硝酸、盐酸等。 

第二项：碱性腐蚀品，如氢氧化钠、硫氢化钙等。 

第三项：其他腐蚀品，如二氯乙醛、苯酚钠等。 

主要特性： 

腐蚀性。对人体、设备、建筑物、金属等发生化学反应，使之腐蚀。 

毒害性。在腐蚀物质中，有一部分能会发出有强烈腐蚀和毒害性的气体，如 Br2,HF 等。 

放热性。有些腐蚀品，氧化性很强，在化学反应过程中会放出大量的热，容易引起燃烧。

大多数腐蚀品遇水会放出大量的热，在操作中易使液体四溅灼伤人体。 

 

 



 

 

第二章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1术语和定义  

  1．１ 

    危险化学品  

    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特性，会对人员、设施、环境造成伤害或损害的化学品。 

    1．２ 

    单元  

    一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或同属一个生产经营单位的且边缘距离小于５００

ｍ的几个（套）生产装置、设施或场所。 

    1．３ 

    临界量  

    对于某种或某类危险化学品规定的数量，若单元中的危险化学品数量等于或超过该数

量，则该单元定为重大危险源。 

    1．４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加工、使用或储存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

临界量的单元。 

    2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 

    2．１ 辨识依据 

    2．１．１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辨识依据是危险化学品的危险特性及其数量，具

体见表１和表２。 

    2．１．２ 危险化学品临界量的确定方法如下： 

    ａ） 在表１范围内的危险化学品，其临界量按表１确定； 

    表１ 危险化学品名称及其临界量 

序号 类别 危险化学品名称和说明 临界量（T） 

1 
易燃气体 

氢 ５ 

2 乙炔 １ 

3 毒性气体 氨 １０ 

4 氯 ５ 

5 煤气（ＣＯ，ＣＯ和Ｈ２、ＣＨ４的混合物等） ２０ 

6 易燃液体 苯 ５０ 

7  丙酮 ５００ 

8  甲苯 ５００ 

9  汽油 ２００ 

2．２ 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指标 

    单元内存在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表１、规定的临界量，即被定为重大危险源。

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的数量根据处理危险化学品种类的多少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2．２．１ 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单一品种，则该危险化学品的数量即为单元内

危险化学品的总量，若等于或超过相应的临界量，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2．２．２ 单元内存在的危险化学品为多品种时，则按式（１）计算，若满足式（１），

则定为重大危险源： 



 

 

         q1/Q1+q2/Q2+„+qn/Qn≧1„„„„„„„„„（１） 

    式中： 

    q1，q2，„，qn———每种危险化学品实际存在量，单位为吨（ｔ）； 

    Q1，Q２，„，Qn———与各危险化学品相对应的临界量，单位为吨（ｔ）。 

 

2. 2. 3  重大危险源的类型：①储罐区（储罐）；②库区（库）；③生产场所；④压力

管道；⑤锅炉；⑥压力容器；⑦煤矿（井工开采）；⑧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⑨尾矿库。可

见，前六类重大危险源均与化工生产有关。 

2. 2. 4重大事故隐患与重大危险源的区别：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可能导致重大人身伤亡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的事故隐患。重大危险源与

重大事故隐患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设备、设施或场所本质，固有的物质能量的大小；后者

则强调作业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第三章  化工装置安全检修及检查 

 第一节    安全检修 

一．化工装置检修的分类与特点： 

1.分类:计划检修、非计划检修。 

计划检修是指企业根据设备管理、使用的经验以及设备的状况制定设备检修计划，对设

备进行有组织、有准备、有安排的检修。计划检修又可分为大修、中修、小修。 

非计划检修是指因突发性的故障或事故而造成设备临时性停车进行的抢修，计划外检修

事先无法预料，无法安排计划，而且要求检修时间短，检修质量高，检修的环境及工况复杂，

故难度较大。 

2.特点： 

化工生产装置检修与其它行业的检修相比，具有复杂，检修频率，技术性强，危险性大

的特点。 

二.检修作业的安全要求： 

1.参加检修的一切人员都应严格遵守《检修安全规定》。.  

2.开好检修班前会，向参加检修的人员进行“五交”，即：交实施工作任务、交安全措

施、交安全检修方法、交安全注意事项、交遵守有关安全规定。认真检查施工现场，落实安

全技术措施。 

3.严禁使用汽油等易挥发性物质擦洗设备或零部件。 

4.进入检修各种检修工器具，发现缺陷，立即消除，不能凑合使用，避免发生事故。  

5.进入检修现在人员必须按要求着装。 

6.消防栓、消防井周围 5m 以内禁止堆放废旧设备、管线、材料等物件，确保消防、救

护车的通行。 

7.检修施工现场，不许存放可燃，易燃物品。 

8.严格贯彻谁主管，谁负责的检修原则和安全监察制定。 

 

 第二节 安全检查 

安全检查是搞好企业安全生产的重要手段，其基本任务是：发现和查明各种危险的隐患， 

督促整改；监督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的实施；制止违章指挥、违章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对安全检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基本原则，其中第三

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对安全生产

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应当立即处理；不能立即处理的，应当及时报

告本单位有关负责人。检查及处理情况应当记录在案。 

因此必须建立由企业领导负责和有关职能人员参加的安全检查组织，做到边检查，边整

改，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 

1.安全检查的形式与内容 

安全检查应贯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除进行经常性的检查外，每年还应进行群众

性的综合检查、专业检查、季节性检查和日常检查。 

①综合检查分厂、车间、班组三节，分别由主管厂长、车间主任、班长组织有关科室、

车间以及班组人员进行以查思想、查领导、查纪律、查制度、查隐患为中心内容的检查。厂

级（包括节假日检查）每年不少于四次；车间级每月不少于一次；班组（工段）级每周一次。 

 ②专业检查应分别由专业部门的主管领导组织本系统人员进行，每年至少进行二次，内

容主要是对锅炉及压力容器、危险物品、电气装置、机械设备、厂房建筑、运输车辆、安全

装置以及防火防爆、防尘防毒等进行专业检查。 

③季节性检查分别由各业务部门的主管领导，根据当地的地理和气候特点组织本系统人

员对防火防爆、防雨防洪、防雷电、防暑降温、放风及防冻保暖工作预防性季节检查。 

④日常检查分岗位工人检查和管理人员巡回检查。生产工人上岗应认真履行岗位安全生

产责任制、进行交接班检查和班中巡回检查；各级管理人员应在各自的业务范围内进行检查。 

各种安全检查均应编制相应的安全检查表，并按检查表的内容逐项检查。 

2.安全检查后的整改 

 ①各级检查组织和人员，对查出的隐患都要逐项分析研究，并落实整改措施。 

 ②对严重威胁安全生产但有整改条件的隐患项目，应下达《隐患整改通知书》，做到“三

定”、“四不推”（即定项目、定时间、定人员和凡班组能整改的不推给工段、凡工段能整改

的不推给车间）凡车间能整改的不推给厂部、凡厂部能整改的不推给上级主管部门）限期整

改。 

③企业无能力解决的重大事故隐患，除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外，应书面向企业隶属的直接

主管部门和当地政府报告，并抄表上一级行业主管部门。 

 ④对物质技术条件暂时不具备整改的重大隐患，必须采取应急的防范措施，并纳入计划，

限期解决或停产。 

 ⑤各级检查组织和人员都应当将检查出的隐患和整改情况报告上一级主管部门，重大

隐患及整改情况应由安全技术部门汇总并存档。 


